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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阜新市清河门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彰武县天丰种羊养殖有限公司、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阜新市清河门区剑新家庭农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德翠、王国春、赵刚、杨术环、江馗语、杜学海、张婷婷、许莹、张连祥、华磊，徐可新。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清河大街1号，联系电话：0418-6011353
绵羊衣原体病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绵羊衣原体病的诊断、检疫监管、疫病处置、无害化处理、人员防护、防治措施、净化措施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绵羊养殖场（户）进行绵羊衣原体病的预防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562-2015《动物衣原体病诊断技术》

NY/T 541-2016兽医诊断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71号

《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农医发[2020]33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7号）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3号）

《动物疫病净化场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绵羊衣原体病

是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绵羊的一种人兽共患传染病，临床上以发热、流产、死产和产弱羔为特征。在该病流行期，部分羊表现在多发性关节炎、结膜炎等症状。
4　 诊断

4.1　 流行特点

4.1.1 患病羊只的泪液、乳汁、尿液、粪便、鼻分泌物以及流产的胎衣、胎儿、羊水等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

4.1.2 秋季和夏季最易感，母羊较公羊感染率更高，初产羊流产多，有流产史的场点更易发生区域性流行。

4.1.3 气候变化、密集饲养、长途运输或迁徙、营养不良、寄生虫等可促进本病的发生和流行。

4.1.4 主要经呼吸道、消化道、损伤的皮肤和黏膜感染，也可通过本交感染。

4.1.5 野生动物、禽类是衣原体的自然宿主，任何品种、不同性别、各个日龄的羊均可感染。

4.2　 临床症状

4.2.1 流产型

流产通常发生于妊娠中后期，主要表现为流产、娩出弱羔或者死胎，流产后胎衣滞留，阴道排出分泌物可达数日。流产过的母羊，一般不再发生流产。

4.2.2 关节炎型

羔羊多发性关节炎多发生于育肥羔羊和哺乳羔羊，尤以3月龄～5月龄羔羊多见。发病初期病羔体温升高，达到41℃～42℃，精神萎靡、食欲降低，离群，肌肉僵硬、疼痛，因而造成行动障碍，一肢或四肢跛行，肢关节肿胀疼痛，体重减轻，病程2周～4周。羔羊痊愈后对再次感染具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死亡率低。

4.2.3 眼结膜炎型

病羊单眼或双眼均可发生，病眼流泪，结膜充血、水肿，角膜混浊，进一步发展甚至造成糜烂、溃疡或穿孔，经治疗2d～4d开始愈合。

4.3　 病理变化

4.3.1 流产型

流产母羊胎膜水肿、增厚，子叶呈黑红色或土黄色。流产胎儿水肿，皮肤、皮下组织及淋巴结等处有点状出血，肝脏充血、肿胀，表面有针尖大小的灰白色病灶。

4.3.2 关节炎型

关节囊扩张，发生纤维素性滑膜炎，关节囊内集聚有炎性渗出物，滑膜附有疏松的纤维素性絮片，患病数周的关节滑膜层由于绒毛样增生而变粗糙。

4.3.3 眼结膜炎型

结膜上可见大小不等的淋巴样滤泡，滤泡内淋巴细胞增生。

4.4　 实验室诊断

实验室诊断的方法具体有:染色法、病原分离培养法、免疫荧光标记纸层析技术、补体结合实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间接血凝实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荧光定量PCR、多重荧光定量PCR。

5　 检疫监管
5.1　 调入监管
种羊要从具有《种畜禽经营许可证》的种畜禽场引进；引进精液、胚胎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相关规定。

引进的羊需隔离饲养45天，出隔离区前进行绵羊衣原体病原学检测，全群检测结果阴性方可进场饲养。
5.2　 调出监管
养殖场（户）出售或运输牛羊前，应当按照《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提交动物检疫申报单和相关动物疫病检测报告等申报材料。经检疫合格，方可调运。

5.3　 检疫监督
按农业部《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进行检疫。
6　 疫病处置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及时采样开展羊衣原体病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发现阳性病例，及时追溯来源场群并进行逐头检测。

6.1　 疫情报告

发生绵羊患病或者疑似患病时，应立即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当发病率/死亡率/传播速度出现异常升高等情况，或呈爆发性流行时，应该按照动物疫情快报要求进行报告。
6.2　 疫情处置

经临床诊断、流行病学调查或实验室检测，综合研判确诊阳性后，对患病动物隔离饲养，使用20%长效土霉素对患病动物隔周2次注射治疗，现场用2%火碱消毒处理。当疫病呈流行性爆发时，配合所在地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一类疫病进行处理。
7　 无害化处理

7.1　 病羊尸体、流产胎儿、胎衣、排泄物、乳、乳制品及其污染的饲草料、褥草等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被污染的场地、用具等物品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7.2　 做好无害化处理记录数据的记录工作，并保存记录2年以上。
8　 防治措施

8.1　 预防

8.1.1 人员防护

8.1.1.1   开展绵羊衣原体病监测和诊断工作，操作人员应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胶靴等防护用品，做好个人防护，操作规范。

8.1.1.2   养殖人员患衣原体病的应调离岗位，及时治疗。

8.1.1.3   羊场应配备人用消毒剂，做好个人防护。

8.1.2 免疫接种

血清学阳性的饲养场，应开始使用衣原体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后备母羊可以在配种前进行免疫注射，配种后三周内加强免疫，以后每次配种后10日左右进行一次正常免疫；种公羊每年两次进行免疫。

8.1.3 加强饲养管理

在易发病季节增加营养，在天气变化和运输等应激反应期添加抗应激反应药物。
8.1.4 隔离消毒

发生绵羊衣原体病流产时，要对流产母羊及其所产羔羊及时隔离、治疗。流产胎盘及排出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染的圈舍、用具、场地、垫草、环境等用2%火碱溶液或火焰喷射等进行彻底消毒。
8.2 治疗

8.2.1 治疗原则

根据不同发病类型，对症治疗。

8.2.2 治疗方法

对于流产型的患羊治疗时选用盐酸四环素和泰妙菌素拌料效果较好，也可用广谱抗生素如强力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四环素和红霉素等，按照药物说明书进行治疗即可。对于关节炎型发病的患病羔羊，在患处涂抹消散性软膏，并进行热敷促进疾病康复。对于眼结膜炎型的患羊，可用土霉素软膏涂抹，每日3次～5次，连用3日。

9　 净化措施

9.1　 样品采集

羊群样品采集、保存按 NY/T 541的规定执行。
9.2　 监测频次

每半年1次。
9.3　 抽样比例

按照《动物疫病净化评估技术规范》规定方法计算样本采集量。
9.4　 监测净化

9.4.1 非免疫羊5月龄初检绵羊衣原体病，正常妊娠母羊在产后0.5月～1月检测绵羊衣原体病，有流产或流产史的母羊在分娩后应立即采样进行病原学检测。
9.4.2 在监测过程中出现绵羊衣原体阳性病例，及时隔离治疗，场群每隔5个月全场群检一次，直到连续三次检不出绵羊衣原体病阳性羊。
9.4.3 健康场群每半年全群检测1次，连续监测两年绵羊衣原体病阴性可视为绵羊衣原体病净化场群。
9.5　 净化标准及维持

9.5.1 连续两年以上无绵羊衣原体病临床病例。
9.5.2 羊群抽检，绵羊衣原体病原学检测为阴性。
9.5.3 达到净化标准后应持续做好净化、监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8.1.1  圈舍消毒。饲养圈舍每天进行清扫和清洗，保持圈舍地面清洁、干燥、卫生，定期使用2%烧（火）碱（无牛时）或0.1%新洁尔灭、0.3%来苏尔消毒（有牛时）。每批牛调出后，清除圈舍内粪便、垫料、剩余饲料等，并严格进行清扫、冲洗和消毒，空圈15天。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